
5.1.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第 1 款，规定的是在项目规划布局、建筑分区设计时，应有利于

达到良好的声学效果。规划布局时，在噪声源与声敏感建筑物之间布

置噪声不敏感建筑和景观绿化带、设置隔声屏障等建筑布局设计时，

噪声敏感区域和产生噪声区域分区集中布置，用交通区域和混合区域

分割噪声敏感区域和产生噪声区域，均是较好的防噪设计方法，如产

生噪声区域直接毗邻噪声敏感区域，则需调整建筑布局设计或提供完

整的隔声降噪解决方案。为了实现项目降噪规划设计，在项目规划布

局和建筑总平面设计时，应识别噪声源（如交通干线、换热站等）、

噪声敏感建筑物（如住宅楼、病房楼、客房楼等）、噪声不敏感建筑

物（如食堂、商业建筑）、降噪措施（如绿化带、隔声屏障）；可在

建筑总平面图中用不同颜色色块进行声学分区标注，噪声源用红色色

块标注、噪声不敏感建筑物用黄色色块标注、降噪措施用蓝色色块标

注、噪声敏感建筑物用绿色色块标注。在建筑分区设计时，识别噪声

源区域（如设备机房、健身房、厨房等）、噪声敏感区域（如：卧

室、病房、客房等）、混合区域（如开放办公区、会议区等）、交通

区域（如大堂、中庭、走廊、楼梯等）；在建筑标准层平面图或其他

类似图纸中用不同颜色色块进行声学分区标注，产生噪声区域用红色

色块标注、混合区域用黄色色块标注、交通区域用蓝色色块标注、噪

声敏感区域用绿色色块标注。

第 2 款规定的是绿色建筑项目应明确外墙、隔墙、楼板和门窗等

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，外墙、隔墙和门窗的隔声性能指空气

声隔声性能；楼板的隔声性能除了空气声隔声性能之外还包括撞击声

隔声性能。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需要通过具体的构造做法来

实现，因此本款要求明确主要建筑构件的构造做法。

改善建筑声环境对使用者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，建筑的室内声环

境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既可能受到场地外部噪声源的影响，也可能

受到建筑内部设备噪声源和工作生活产生噪声的影响。因此建筑声环

境设计应从规划布局和建筑平面降噪设计、室内噪声级控制提高围护

结构隔声能力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控制，减少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。


